
 

東區區議會轄下  
社會福利委員會  
第二次會議紀錄  

 
日期︰ 2024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二）  
時間︰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點︰東區區議會會議室  
 
出席成員  
丁江浩議員 ,  MH 林永晟議員  曾卓兒議員  
丁煌議員  林永祥議員  植潔鈴議員  
王志鍾議員  周致人議員  鄭志成議員 ,  MH 
何秀賢議員（主席）  林彩英議員  劉淑燕議員  
阮建中議員  洪志傑議員  劉聖雪議員  
李莉議員  洪連杉議員 ,  MH, JP 劉慶揚議員 ,  MH 
吳清清議員  洪超群議員  賴暖新議員  
李清霞議員（副主席）  郭浩景議員   
何毅淦議員  郭詠健議員   
林心亷議員 ,  MH 陳凱榮議員   

 
致歉未能出席者  
盧曉楓議員（成員）（同意缺席）  
 
定期列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 
趙雯雅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1) 
吳欣鎇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
危家文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4) 
曾國雄先生 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 3 
 
秘書  
吳司頌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

 
 
歡迎辭  
 

主席歡迎各位成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 
 
 
 

負責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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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缺席申請  
 
2. 因身體不適，盧曉楓成員於會前提交了缺席會議通知書，委員

會決定同意有關缺席申請。  
 
 
議程 1. 通過社會福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初稿  
 
3. 社會福利委員會（委員會）確認題述初稿無須修改，並通過會

議紀錄。  
 
 
議程 2. 擬設於阿公岩道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社福設施  
(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5/2024 號 ) 
 
4. 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代表介紹文件第 5/2024 號。  
 
5.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 

(a)  指東區長者人口比例高，對安老院舍的需求或較幼兒中

心及男童宿舍的需求更為殷切，故詢問部門決定於上址

增設幼兒中心及男童宿舍的數據及準則。  
 

(b)  詢問擬增設的 100 個幼兒中心名額是否供筲箕灣區及鄰

近地區居民使用。  
 

(c)  詢問幼兒中心的工作人員會否擁有專業資格，以及服務

內容會否包含促進兒童身心健康和智力發展的教育項目

等。  
 

(d)  建議部門考慮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預留幼兒中心名額，

以及盡量安排其託管服務時間配合藍領家長的工作時

間。  
 

(e)  建議有關部門留意家長接送子女時會否導致巴色道一帶

狹窄的路段交通擠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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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 歡迎增設託兒設施，認為除了可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外，

亦可釋放家庭勞動力和鼓勵生育。  
 

(g)  關注入住擬設男童宿舍青少年的行為問題，並詢問社署

有關監管措施、人手調配及專業支援的相應安排。  
 
6. 社署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議，並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回

應如下：  
 

(a)  按照行政長官《 2020 年施政報告》第 132 段，香港房屋

協會（房協）在規劃阿公岩道公營房屋發展項目（明華大

廈以北的土地）時，須預留約 5%總樓面面積作社福設施

用途，即約 1 65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。在此基礎上，署方

同時考慮載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內福利設施的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、區內的需要、福利服務的整體需求、不同福

利設施的樓面面積要求、用地位置及其交通便利程度，以

及受用地面積較細的限制，建議新設一所可提供 100 個

服務名額的幼兒中心，以及重置並擴建一所位於東區的

男童宿舍，增至提供 30 個服務名額。  
 

(b)  在該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周圍同時興建的兩個發展項目內

已擬設的社福設施，包括房協明華大廈綜合重建項目內

的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、阿公岩村公營房屋發

展計劃內的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隊及長者日間護理中

心等，將會為東區的長者提供服務。  
 

(c)  現時區內香港保護兒童會新航筲箕灣日託嬰兒園為兩歲

以下的幼兒提供 64 個服務名額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該

園的平均服務使用率已達 100%。為滿足區內及鄰近地區

的幼兒服務需求，署方在該鄰近地鐵站的項目新增一所

受資助獨立幼兒中心，提供 100 個服務名額，而中心的

設計及人手編制均符合《幼兒服務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243
章）和《幼兒服務規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243A 章）所列明

的條件，以及《學前機構辦學手冊》的相關規定。  
 

(d)  擬設的幼兒中心服務是為剛出生至三歲以下的幼兒提供

日間照顧服務，在一個安全、具啟發性及學習性的環境中

培育他們的成長和發展，並為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

暫時未能照顧子女的父母提供支援。中心亦會提供均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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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活動，促進幼兒在體能、智能、語言、社交及情緒方面

的發展。  
 

(e)  幼兒中心的服務時間將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6
時，以及星期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1 時，以支援家長持續

就業或加入勞動市場，而中心附設的輔助服務，包括暫託

幼兒服務和延長時間服務，可協助需要處理突發事情或

其他事宜，或工作時間較長的家長照顧其子女。  
 

(f)  男童宿舍並非懲教院所，而是為需準備家庭團聚或訓練

獨立生活的在學或在職青少年，提供家居以外的住宿照

顧。宿舍的服務對象為年齡介乎 15 至 21 歲以下，與家

人關係出現問題或無家可歸的男學生及／或在職少年。

入住的男童均有福利需要，並在父母同意的情況下自願

入住。部分男童可能有輕微行為或情緒問題，需要經歷一

段時間較有規律的群體生活。  
 

(g)  宿舍的服務營辦者須遵守社署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所載列

的規定／承諾，每日 24 小時提供照顧服務，即在任何時

間內須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員當值，為男童提供宿舍照顧、

有監督的生活、指導和支援輔導服務，以及促進學業及職

業發展的指導。因此，男童宿舍與一般兒童住宿照顧服務

宿舍無異，並不會影響地區治安。  
 
7. 經討論後，委員會請社署就有關項目適時匯報最新進展。  
 
 
議程 3. 東區區議會轄下社會福利委員會尚待處理的跟進事項進

度報告  
(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6/2024 號 ) 
 
(i) 「要求增加東區安老院舍」  
 
8.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。  
 
(ii) 「加強與東區地區康健站合作推廣慢病共治理念」  
 
9. 主席歡迎社署代表出席會議。委員會備悉衞生署的書面回覆。 
 

社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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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 

(a)  指留意到政府把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機構納入「長者醫

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」，而東區有較多福建人聚居，故建

議當局考慮把福建省的醫療機構列作試點，更希望可於

本年第四季或 2025 年第一季實行，讓居民盡快有更多服

務點可選擇。  
 

(b)  認為政府 2023 年年底推出的「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」

為一項德政，計劃中長者在同一年度累計使用至少 1,000
元醫療券於特定基層醫療服務，醫健通系統即會自動發

放 500 元獎賞至其醫療券戶口，但表示不少長者不太了

解計劃內容，故建議當局加強宣傳，而區議員亦樂意協助

推廣。  
 

(c)  認為衞生署的書面回覆只闡述慢病共治理念有關「為長

者及照顧者提供的各項政策支援及資助計劃」的資料，未

能回應議題的建議，即透過政府、區議員、地區組織及社

團等不同持份者互相協作，共同探討推廣慢病共治理念

的方法，故希望醫務衞生局（醫衞局）及衞生署派員出席

會議參與討論，並向委員會匯報位於小西灣的永久性東

區地區康健中心的最新工程進度。  
 
11. 委員會請秘書處於會後去信醫衞局及衞生署，反映成員希望

政策局及部門日後出席會議，共商協作方案。  
 
12.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。  
 
（會後備註︰秘書處於 2024 年 5 月 23 日把委員會的意見轉交醫

衞局及衞生署。）  
 
議程 4. 其他事項  
 
13. 委員會並無其他討論事項。  
 
 
 
 
 

醫衞局／衞生

署／社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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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 5. 下次會議日期  
 
14.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將於 2024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
時 30 分舉行。  
 
15. 會議於下午 3 時 36 分結束。  
 
 
 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24 年 6 月  


